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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编办相关通知要求，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
会)自 2014 年 2 月 7 日起正式开展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私募基金备案和自律管理工作。两年
来，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制度得到行业和社会的广
泛认同，私募基金行业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以
信息披露为核心，诚实信用为基础的自律监管体
制。

一段时间以来，私募基金行业存在的问题倍
受社会各界和监管机构关注。私募基金管理人
数量众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些机构滥用登
记备案信息非法自我增信，一些机构合规运作和
信息报告意识淡薄，一些机构甚至从事公开募
集、内幕交易、以私募基金为名的非法集资等违
法违规活动。从上述问题和两年来私募基金管
理人登记的工作实践出发，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督促私募基金管理人履行诚实信用、谨
慎勤勉的受托人义务，促进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
康发展，现就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取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鉴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信息共享机制已基
本建成，为加强对私募基金行业的社会监督，实
现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有效、动态管理，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中国基金业协会不再出具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电子证明。中国基金业协会
此前发放的纸质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电子证明不再作为办理相关业
务的证明文件。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的规定，中国基金业协会以通过
协会官方网站公示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的
方式，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办结登记手续。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最新情况，以中国
基金业协会网站“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
(http://gs.amac.org.cn)”和“私募汇”手机APP客户
端公示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实时基本情况
为准。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两个官方
渠道查询相关信息。

二、关于加强信息报送的相关要求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法及时备案私
募基金

为实现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有效监管，督促
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依法展业，及时备案私
募基金产品，中国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
依法及时备案私募基金提出以下要求：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新登记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在办结登记手续之日起 6 个月内仍未
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
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2、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登记满 12 个月
且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在2016年5月1日前仍未备案私募基金产品
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

3、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登记不满 12 个
月且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在2016年8月1日前仍未备案私募基金产
品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

被注销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若因真实业
务需要，可按要求重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对符合要求的申请机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
以在官方网站公示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的
方式，为该申请机构再次办结登记手续。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履行信息报
送义务

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的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通过私募基金
登记备案系统及时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管
理的私募基金的季度、年度和重大事项信息报送
更新等信息报送义务。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照《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中国基
金业协会的相关规定，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未按时履行季度、年度和重大事项信息报送更新
义务的，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应整改要求之
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暂停受理该机构的私募基
金产品备案申请。

2、私募基金管理人未按时履行季度、年度
和重大事项信息报送更新义务累计达2次的，中
国基金业协会将其列入异常机构名单，并通过私
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http://gs.amac.org.cn)对
外公示。一旦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异常机构公
示，即使整改完毕，至少 6 个月后才能恢复正常
机构公示状态。

3、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登记的私募
基金管理人因违反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相关规定，被列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
违法企业公示名单的，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完成
相应整改要求之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暂停受
理该机构的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申请。同时，中
国基金业协会将其列入异常机构名单，并通过
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http://gs.amac.org.cn)
对外公示。一旦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异常机构
公示，即使整改完毕，至少 6 个月后才能恢复
正常机构公示状态。

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构被列入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企业公示名单
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不予登记。

(三)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时提交经审计
的年度财务报告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第 21 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

于每年度四月底之前，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
统填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登记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未按要求提交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的，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应整改要求之前，
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暂停受理该机构的私募基金
产品备案申请。同时，中国基金业协会将其列入
异常机构名单，并通过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
(http://gs.amac.org.cn)对外公示。一旦私募基金
管理人作为异常机构公示，即使整改完毕，至少
6个月后才能恢复正常机构公示状态。

2、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构成立
满一年但未提交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的，中国
基金业协会将不予登记。

三、关于提交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要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生部分重大
事项变更，需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提交中
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对申请机构的登记申请材料、工商登记情况、专
业化经营情况、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关联方及
分支机构情况、运营基本设施和条件、风险管理
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外包情况、合法合规情况、
高管人员资质情况等逐项发表结论性意见。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具体适用
情形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新申请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机构，需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
提交《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作为必
备申请材料。对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提交申
请但尚未办结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申请机构，
应按照上述要求提交《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
意见书》。

(二)已登记且尚未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首次申请备案私募基金产
品之前按照上述要求补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法律意见书》。

(三)已登记且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中国基金业协会将视具体情形要求其
补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

(四)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申请变更控
股股东、变更实际控制人、变更法定代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等重大事项或中国基金业协会审慎
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的，应提交《私募基金管理
人重大事项变更专项法律意见书》。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详
见附件。

四、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人员
基金从业资格相关要求

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各类私募基
金管理人，其高管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执行事

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合规\风
控负责人等)均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从事非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
至少2名高管人员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其法
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合规\风
控负责人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各类私募基
金管理人的合规\风控负责人不得从事投资业
务。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员符合以下条件
之一的，可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一)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基金从业资
格考试的考试科目含科目一《基金法律法规、职
业道德与业务规范》及科目二《证券投资基金基
础知识》。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基金从业
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基协字[2015]112
号)，符合相关考试成绩认可规定情形的，可视为
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二)最近三年从事投资管理相关业务并符
合相关资格认定条件。此类情形主要指最近三
年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且管理资产年均规模
1000万元以上。

(三)已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期货从业资
格考试、银行从业资格考试并符合相关资格认定
条件；或者通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等金融相关
资格考试并符合相关资格认定条件。

(四)中国基金业协会资格认定委员会认定
的其他情形。

拟通过上述第(二)、(三)情形的认定方式取
得基金从业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员，
还应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科目一《基金法律法
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考试，方可认定取得基
金从业资格。

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高管人员，应当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及《关于基金从业资格
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每年度完成15学
时的后续培训方可维持其基金从业资格。

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上述规
定，自查相关高管人员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情况，
并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
案系统提交高管人员资格重大事项变更申请，以
完成整改。逾期仍未整改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
暂停受理该机构的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申请及其
他重大事项变更申请。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持续
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 (http://gs.amac.org.
cn)对外公示该机构相关高管人员的基金从业资
格相关情况。

中国基金业协会已发布的有关规定和解释
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附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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